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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人高等法学教育主干课程教材《国际私法》（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自2000年初版以来，深
受广大读者欢迎。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材质量以适应成人高等法学教育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对初版教材
进行全面修订，形成了该《国际私法》修订版。
   　　《国际私法》修订版吸收了近年来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了国际私法立法与实践的
新发展，更系统、准确地阐述了国际私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力求做到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此次修订，主要对初版教材做了如下修改：（1）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内容，增补了一些新的知识；（2
）在每章的开始部分设置了“本章学习目的和要求”，提示读者注意掌握国际私法的重点知识；（3
）在每章结尾处设置了“思考题”，以便读者复习巩固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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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关于是否可使判决结果一致性的问题。
赞成者认为，采用反致，可以使同一涉外民事案件不论在哪一个国家的法院起诉都适用同一个国家的
实体法，从而实现判决结果的一致。
而实现判决的一致，是国际私法的目的之一，它能够有效地避免当事人挑选法院，并有利于判决的执
行。
反对者认为，通过反致实现判决的一致，只有在一国接受反致而它国拒绝反致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如果各国都接受反致，不同国家的法院对同一案件的判决结果未必相同，并且还可能出现循环不止、
相互指定的“乒乓球游戏”。
　　3.关于外国的冲突规范和实体规范能否分割的问题。
赞成反致的学者认为，法院地国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外国法应当是一种“总括指定”或称“全体指定”
，它不仅包括了外国的实体法，而且还包括了外国的冲突法，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冲突规范指向的“外国法”是一个集合概念，是-个与涉外民事关系密切相关的法律体系。
内国法院在根据内国冲突规范的指定适用外国法时，必须考虑适用外国的冲突规范，否则，就会破坏
外国法的完整体系。
反对反致的学者认为，冲突法和实体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和调整方法
。
外国冲突规范只是外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援引准据法的依据，而不是内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
件时援引准据法的依据。
因此，一国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适用外国法时，只应适用该外国的实体法，而不应考虑适用外国的
冲突规范。
即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外国法只能是“单纯指定”或“实体法指定”。
　　（二）反致的立法与实践　　自1878年法国高等法院判决“福尔果案”以后，反致制度即在法国
的判例中得以确立。
最先以立法形式规定反致制度的是德国。
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施行法》第27条规定：关于人的行为能力、婚姻的缔结、夫妻财产制、离婚
和继承，“如依外国法认定适用德国法时，则依德国法。
”继《德国民法施行法》之后，日本、泰国、芬兰、瑞典、波兰、英国、美国等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判
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反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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